质疑答复书

一、质疑人情况及项目名称
质疑人：广西人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海市四川南路18号绿海花园C幢二单元102号
法定代表人：刘帝杰
质疑项目名称：2024年市直教育系统物业服务
质疑项目编号：BHZC2024-G3-000011-CGZX
采购人：北海市教育局
采购代理机构：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
二、质疑答复
我中心于2024年7月1日收到关于北海市教育局2024年市直教育系统物业服务项目（项目编号：BHZC2024-G3-000011-CGZX）的《质疑函》。收到《质疑函》后我中心将《质疑函》转达采购单位，现根据采购单位回复意见，对《质疑函》中所提事项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1：招标文件第六章格式中并没有要求必须备注各学校的响应人数等，仅在采购需求中提到供应商报价须列明各学校的投入服务人数及报价。我公司的报价按照各学校的投入服务人数进行报价，已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报价要求，不存在重大偏离，不应该在符合性评审阶段否定我公司的投标。
答：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采购需求”中载明“采购需求中标注“★”的内容必须响应满足，否则投标无效。”第二章各分标的“商务要求——★其他要求”中均标注“★”且加粗标红载明“供应商报价须列明各服务单位（各学校）的投入服务人数及报价……”因此，在报价表中注明具体人数及报价是本项目必须符合的要求之一。
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以上要求对质疑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评审，认定质疑供应商投标文件未在报价表中列明各学校人数，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不能通过符合性审查。
该质疑事项不予支持。
如质疑人对本质疑答复不满意，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北海市财政局投诉。感谢质疑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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